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年 度 訴 字 第 1545號    02

        原 　 　 　 告 　 謝 紹 南  03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李 慶 榮 律 師  04

        複 　 代 理 人 　 林 宜 儒 律 師  05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台 灣 糖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06

        法 定 代 理 人 　 陳 昭 義  07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蔡 文 斌 律 師  08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林 冠 廷 律 師  09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吳 俊 宏 律 師  10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林 亭 宇 律 師  11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請 求 確 認 甄 試 錄 取 事 件 ， 本 院 於 民 國 108年 12月 23  12

        日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， 判 決 如 下 ：  13

            主       文  14

        原 告 之 訴 駁 回 。  15

        訴 訟 費 用 由 原 告 負 擔 。  16

            事 實 及 理 由  17

        一 、 原 告 起 訴 主 張 ：  18

          � 原 告 於 民 國 108年 6月 間 報 考 被 告 委 託 訴 外 人 臺 灣 金 融 研 訓 院  19

            辦 理 之 108年 度 新 進 工 員 甄 試 （ 科 別 農 業 一 ， 下 稱 系 爭 甄 試  20

            ） ， 取 得 第 一 試 筆 試 成 績 64.17分 ， 並 參 加 108年 9月 8日 舉 辦  21

            之 第 二 試 口 試 測 驗 （ 包 括 口 試 、 體 能 測 驗 等 ， 下 稱 系 爭 口 試  22

            ） 完 畢 ， 然 因 未 於 口 試 當 天 繳 交 大 學 肄 業 證 明 文 件 ， 經 簽 立  23

            切 結 書 後 ， 於 時 限 內 已 補 繳 休 學 證 明 書 、 轉 學 修 業 證 明 書 及  24

            歷 年 成 績 表 完 畢 。 詎 臺 灣 金 融 研 訓 院 以 休 學 證 明 書 、 歷 年 成  25

            績 表 非 屬 肄 業 證 明 ， 及 轉 學 修 業 證 明 書 非 於 108年 9月 8日 前  26

            取 得 ， 不 符 合 系 爭 甄 試 簡 章 第 1條 第 1項 第 � 款 、 第 � 款 註 解  27

            5、 6之 規 定 為 由 ， 認 定 原 告 不 符 合 系 爭 口 試 之 應 試 資 格 ， 未  28

            給 予 原 告 系 爭 口 試 成 績 ， 致 使 原 告 未 能 被 錄 取 。  29

          � 原 告 於 參 加 系 爭 甄 試 前 在 國 立 嘉 義 大 學 （ 下 稱 嘉 義 大 學 ） 就  30

            讀 ， 依 該 校 學 則 第 35條 第 1項 規 定 可 知 ， 休 學 亦 屬 肄 業 之 情  31

            形 ， 故 原 告 所 提 出 之 休 學 證 明 書 足 以 證 明 符 合 簡 章 所 定 之 應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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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試 資 格 ， 且 轉 學 修 業 證 明 書 僅 輔 助 證 明 原 告 之 肄 業 學 歷 ， 其  01

            請 領 日 期 縱 為 108年 9月 9日 ， 亦 不 妨 礙 原 告 之 應 試 資 格 。 再  02

            者 ， 系 爭 甄 試 農 業 一 科 別 之 最 低 錄 取 總 成 績 為 63.45分 （ 筆  03

            試 成 績 占 總 成 績 百 分 之 70、 口 試 成 績 占 總 成 績 百 分 之 30） ，  04

            原 告 扣 除 筆 試 成 績 後 ， 口 試 成 績 僅 需 61.77分 即 達 錄 取 標 準  05

            ， 且 原 告 自 100年 起 即 從 事 相 關 農 產 工 作 ， 並 於 嘉 義 大 學 修  06

            習 生 物 農 產 相 關 科 系 ， 難 以 想 像 無 法 取 得 上 開 成 績 ， 倘 被 告  07

            給 予 原 告 口 試 成 績 ， 原 告 之 成 績 應 可 達 錄 取 標 準 。 又 系 爭 甄  08

            試 係 對 外 公 開 招 考 並 依 成 績 擇 優 錄 取 ， 法 律 性 質 上 屬 於 優 等  09

            懸 賞 廣 告 ， 被 告 於 原 告 之 甄 試 成 績 符 合 最 低 錄 取 標 準 時 ， 即  10

            負 有 錄 取 原 告 為 108年 度 新 進 工 員 之 義 務 ， 而 原 告 之 甄 試 成  11

            績 如 加 計 口 試 分 數 ， 應 可 達 最 低 錄 取 標 準 。 為 此 ， 爰 依 系 爭  12

            甄 試 簡 章 第 6條 第 1項 及 民 法 第 165條 之 1規 定 提 起 本 件 訴 訟 等  13

            語 。  14

          � 並 聲 明 ： 被 告 應 錄 取 原 告 為 108年 度 之 新 進 工 員 。  15

        二 、 被 告 則 以 ：  16

          � 原 告 未 依 系 爭 甄 試 簡 章 第 1條 第 1項 第 � 款 、 第 � 款 之 註 解 6  17

            及 第 4條 第 3項 第 � 款 之 規 定 ， 於 口 試 當 天 （ 即 108年 9月 8日  18

            ） 前 取 得 並 繳 驗 肄 業 證 書 完 畢 ， 且 原 告 嗣 後 補 繳 之 休 學 證 明  19

            書 、 轉 學 修 業 證 明 書 、 歷 年 成 績 表 均 非 肄 業 證 書 ， 亦 不 能 證  20

            明 其 超 過 修 業 年 限 不 能 畢 業 而 肄 業 ， 故 原 告 並 不 符 合 簡 章 規  21

            定 之 應 試 資 格 。 至 於 嘉 義 大 學 學 則 第 35條 第 1項 規 定 中 關 於  22

            肄 業 之 記 載 ， 應 指 休 學 之 情 況 ， 與 肄 業 之 情 形 有 別 ， 且 轉 學  23

            修 業 證 明 書 係 原 告 於 108年 9月 9日 辦 理 退 學 後 取 得 ， 其 上 所  24

            記 載 之 肄 業 亦 應 為 退 學 之 意 思 ， 可 見 原 告 並 不 具 有 口 試 之 應  25

            試 資 格 。 況 被 告 欲 甄 選 之 新 進 人 員 並 不 包 括 在 學 生 及 休 學 生  26

            ， 原 告 報 考 系 爭 甄 試 時 係 處 於 休 學 狀 態 ， 隨 時 可 離 職 而 復 學  27

            ， 並 不 符 合 被 告 實 際 需 求 。 從 而 ， 被 告 不 予 錄 取 原 告 為 108  28

            年 度 新 進 工 員 ， 核 屬 有 據 。  29

          � 民 法 第 165條 之 1優 等 懸 賞 廣 告 之 規 定 ， 應 於 廣 告 人 給 付 報 酬  30

            與 評 定 為 優 等 之 人 後 ， 雙 方 即 無 任 何 法 律 關 係 ， 而 本 件 原 告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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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主 張 依 上 開 規 定 被 告 應 予 錄 用 ， 兩 造 間 將 成 立 一 繼 續 性 質 契  01

            約 關 係 ， 此 與 優 等 懸 賞 廣 告 之 法 律 性 質 不 同 ， 應 無 法 適 用 或  02

            類 推 適 用 該 規 定 之 餘 地 ， 故 原 告 主 張 適 用 或 類 推 適 用 民 法 第  03

            165條 之 1規 定 請 求 被 告 錄 取 其 為 108年 度 之 新 進 工 員 ， 應 無  04

            理 由 等 語 ， 以 資 抗 辯 。  05

          � 並 聲 明 ： 如 主 文 第 1項 所 示 。  06

        三 、 兩 造 不 爭 執 事 項 ：  07

          � 被 告 委 託 訴 外 人 臺 灣 金 融 研 訓 院 辦 理 系 爭 甄 試 （ 即 108年 度  08

            新 進 工 員 甄 試 ） ， 甄 試 簡 章 內 容 如 原 證 一 所 示 。  09

          � 原 告 報 名 參 加 系 爭 甄 試 ， 第 一 試 （ 筆 試 ） 取 得 64.17分 ， 加  10

            權 後 成 績 為 44.92分 ， 並 於 108年 9月 8日 參 加 系 爭 口 試 完 畢 ，  11

            惟 於 當 日 僅 繳 交 休 學 證 明 書 、 嘉 義 大 學 107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 12

            在 學 證 明 及 歷 年 成 績 表 ， 並 簽 立 切 結 書 與 臺 灣 金 融 研 訓 院 ，  13

            切 結 書 內 容 如 原 證 二 所 示 （ 下 稱 系 爭 切 結 書 ） 。 嗣 原 告 於  14

            108年 9月 9日 傳 真 及 郵 件 補 繳 嘉 義 大 學 核 發 且 蓋 有 學 校 印 鑑  15

            之 「 轉 學 修 業 證 明 書 」 、 「 學 生 歷 年 成 績 表 」 文 件 資 料 與 臺  16

            灣 金 融 研 訓 院 ， 上 開 資 料 詳 如 原 證 三 及 原 證 八 所 示 。  17

        四 、 本 院 得 心 證 之 理 由 ：  18

          � 查 原 告 主 張 其 報 名 參 加 被 告 委 託 訴 外 人 臺 灣 金 融 研 訓 院 辦 理  19

            之 系 爭 甄 試 （ 即 108年 度 新 進 工 員 甄 試 ） ， 第 一 試 （ 筆 試 ）  20

            取 得 64.17分 ， 加 權 後 成 績 為 44.92分 ， 並 於 108年 9月 8日 參  21

            加 系 爭 口 試 完 畢 ， 當 日 繳 交 休 學 證 明 書 、 嘉 義 大 學 107學 年  22

            度 第 二 學 期 在 學 證 明 及 歷 年 成 績 表 ， 並 簽 立 系 爭 切 結 書 與 臺  23

            灣 金 融 研 訓 院 等 情 ， 業 據 其 提 出 系 爭 甄 試 簡 章 、 系 爭 切 結 書  24

            、 休 學 證 明 書 、 歷 年 成 績 表 及 甄 試 結 果 通 知 書 等 影 本 為 證 （  25

            本 院 卷 第 21至 59、 63、 65頁 ） ， 亦 為 被 告 所 不 爭 執 ， 則 原 告  26

            報 名 參 加 系 爭 甄 試 第 一 試 筆 試 成 績 64.17分 合 格 後 ， 繼 而 於 1  27

            08年 9月 8日 參 加 系 爭 口 試 完 畢 ， 臺 灣 金 融 研 訓 院 認 為 其 未 繳  28

            驗 大 學 肄 業 證 明 文 件 ， 原 告 因 而 簽 立 系 爭 切 結 書 與 臺 灣 金 融  29

            研 訓 院 之 事 實 ， 即 堪 認 定 。  30

          � 原 告 固 主 張 依 其 筆 試 及 口 試 結 果 ， 應 已 達 錄 取 標 準 ， 被 告 應  31

３



            錄 取 其 為 員 工 ， 卻 以 不 符 合 簡 章 規 定 之 應 試 資 格 而 不 予 錄 取  01

            ， 應 無 理 由 ， 依 民 法 第 165條 之 1規 定 請 求 被 告 應 予 錄 取 云 云  02

            。 惟 查 ：  03

          1.按 以 廣 告 聲 明 對 完 成 一 定 行 為 ， 於 一 定 期 間 內 為 通 知 ， 而 經  04

            評 定 為 優 等 之 人 給 與 報 酬 者 ， 為 優 等 懸 賞 廣 告 。 廣 告 人 於 評  05

            定 完 成 時 ， 負 給 付 報 酬 之 義 務 。 民 法 第 165條 之 1定 有 明 文 。  06

            考 諸 其 立 法 理 由 謂 ： 「 近 日 常 見 獎 勵 學 術 上 、 技 術 上 之 發 明  07

            、 發 現 或 徵 求 學 術 上 、 技 術 上 或 文 學 上 之 著 作 、 製 造 品 或 或  08

            為 運 動 競 賽 ， 僅 對 於 入 選 之 作 品 或 成 果 給 付 報 酬 之 懸 賞 廣 告  09

            ， 其 性 質 雖 屬 懸 賞 廣 告 之 一 種 ， 惟 與 本 法 第 164條 所 定 者 仍  10

            有 不 同 之 處 。 … 所 謂 優 等 懸 賞 廣 告 係 指 完 成 廣 告 所 指 定 之 行  11

            為 人 有 數 人 ， 就 其 中 經 評 定 為 優 等 者 ， 始 給 與 報 酬 之 廣 告 。  12

            其 特 點 有 三 ： � 廣 告 中 聲 明 完 成 一 定 行 為 者 須 經 『 評 定 為 優  13

            等 』 始 給 與 報 酬 。 � 須 定 有 一 定 期 間 。 � 須 有 應 徵 之 通 知 。  14

            此 項 行 為 於 評 定 完 成 時 發 生 效 力 ， 廣 告 人 對 經 評 定 為 優 等 之  15

            人 ， 負 給 付 報 酬 之 義 務 。 」 等 語 可 知 ， 優 等 懸 賞 廣 告 以 契 約  16

            性 質 而 論 ， 廣 告 人 所 為 之 聲 明 固 為 要 約 ， 惟 應 徵 人 依 廣 告 內  17

            容 完 成 一 定 行 為 後 ， 並 非 當 然 視 為 承 諾 而 與 廣 告 人 間 成 立 契  18

            約 關 係 ， 僅 「 評 定 為 優 等 」 之 應 徵 人 於 評 定 完 成 時 方 與 廣 告  19

            人 成 立 契 約 並 生 效 力 ， 廣 告 人 始 應 負 給 付 報 酬 之 義 務 。 亦 即  20

            優 等 懸 賞 廣 告 之 廣 告 人 對 於 評 定 為 優 等 之 應 徵 人 負 有 訂 立 契  21

            約 之 義 務 ， 不 待 評 定 為 優 等 之 應 徵 人 承 諾 與 否 ， 於 評 定 完 成  22

            時 即 發 生 契 約 效 力 ， 並 於 廣 告 人 給 付 報 酬 與 評 定 優 等 之 應 徵  23

            人 後 ， 雙 方 應 負 之 契 約 義 務 即 告 完 成 ， 尚 無 其 他 後 續 之 契 約  24

            履 行 責 任 至 明 。  25

          2.查 被 告 委 託 訴 外 人 臺 灣 金 融 研 訓 院 辦 理 系 爭 甄 試 簡 章 中 ， 對  26

            於 報 名 參 加 者 之 資 格 條 件 及 甄 試 方 式 、 第 一 試 （ 筆 試 ） 、 第  27

            二 試 （ 口 試 、 術 科 及 體 能 測 驗 ） 等 相 關 事 宜 ， 均 於 簡 章 中 訂  28

            定 明 確 ， 此 有 系 爭 甄 試 簡 章 1份 在 卷 可 考 （ 本 院 卷 第 21至 55  29

            頁 ） ， 依 上 開 簡 章 之 內 容 可 知 ， 報 名 參 加 系 爭 甄 試 者 ， 除 應  30

            符 合 資 格 條 件 （ 學 歷 ） 外 ， 尚 需 通 過 第 一 試 、 第 二 試 測 驗 ，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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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並 於 測 驗 合 格 後 由 被 告 依 各 該 類 別 之 錄 取 名 額 ， 按 甄 試 總 成  01

            績 高 低 順 序 予 以 通 知 ， 而 受 通 知 錄 取 者 同 意 至 被 告 公 司 任 職  02

            ， 始 成 立 僱 傭 契 約 關 係 。 故 系 爭 甄 試 係 屬 篩 選 並 取 得 錄 取 資  03

            格 之 過 程 ， 參 加 而 經 由 資 格 審 查 及 測 驗 完 成 合 格 者 ， 僅 取 得  04

            可 能 錄 取 之 資 格 ， 並 非 當 然 即 與 被 告 成 立 僱 傭 關 係 ， 亦 即 參  05

            加 系 爭 甄 試 符 合 資 格 條 件 者 ， 繼 之 通 過 第 一 、 二 試 測 驗 後 ，  06

            始 依 成 績 高 低 予 以 擇 優 錄 用 ， 此 時 被 告 方 有 對 錄 取 者 為 「 要  07

            約 」 聘 僱 之 意 思 表 示 ， 且 於 錄 取 者 受 通 知 而 「 允 諾 」 任 職 時  08

            成 立 繼 續 性 僱 傭 契 約 ， 該 情 形 與 上 開 民 法 第 165條 之 1規 定 所  09

            揭 示 之 優 等 懸 賞 廣 告 一 經 應 徵 人 完 成 廣 告 所 示 之 內 容 ， 並 經  10

            評 定 為 優 等 後 ， 廣 告 人 與 應 徵 人 即 成 立 契 約 關 係 ， 及 於 廣 告  11

            人 給 付 報 酬 後 ， 契 約 義 務 即 終 結 之 情 形 迥 然 不 同 ， 性 質 亦 不  12

            相 符 ， 故 不 論 原 告 是 否 符 合 應 試 資 格 或 已 達 錄 取 成 績 ， 被 告  13

            並 不 負 有 允 諾 聘 僱 之 義 務 而 與 原 告 成 立 僱 傭 契 約 關 係 ， 自 無  14

            適 用 民 法 第 165條 之 1規 定 之 餘 地 ， 亦 無 類 推 適 用 之 情 形 。 從  15

            而 ， 原 告 主 張 其 參 加 系 爭 甄 試 ， 依 筆 試 及 口 試 結 果 ， 應 已 達  16

            錄 取 標 準 ， 被 告 卻 以 不 符 合 簡 章 規 定 之 應 試 資 格 而 不 予 錄 取  17

            ， 依 （ 或 類 推 適 用 ） 民 法 第 165條 之 1規 定 請 求 被 告 應 錄 取 其  18

            為 108年 度 之 新 進 工 員 ， 於 法 即 有 未 合 ， 不 應 准 許 。  19

          � 原 告 固 另 以 系 爭 甄 試 簡 章 第 6條 第 1項 約 定 ， 主 張 被 告 應 錄 取  20

            其 為 新 進 工 員 一 語 。 惟 查 ， 系 爭 甄 試 簡 章 第 6條 第 1項 係 約 定  21

            ： 「 第 二 試 合 格 者 依 各 該 類 別 之 錄 取 名 額 ， 按 甄 試 總 成 績 高  22

            低 順 序 錄 取 ， 並 依 志 願 分 發 至 服 務 單 位 ， 餘 均 列 為 備 取 。 」  23

            ， 其 條 文 內 容 意 指 參 加 第 二 試 測 驗 合 格 者 ， 依 其 報 名 參 加 類  24

            別 表 定 之 錄 取 名 額 ， 按 甄 試 總 成 績 「 高 低 順 序 」 由 被 告 通 知  25

            錄 取 ， 非 指 第 二 試 合 格 者 即 當 然 與 被 告 成 立 僱 傭 契 約 關 係 ，  26

            故 參 加 甄 試 第 二 試 合 格 者 ， 尚 需 其 成 績 順 序 達 錄 取 名 額 ， 經  27

            被 告 向 錄 取 者 為 「 要 約 」 之 表 示 ， 錄 取 者 「 承 諾 」 為 到 職 工  28

            作 之 意 思 ， 始 生 合 意 而 成 立 僱 傭 契 約 ， 是 原 告 主 張 其 成 績 應  29

            可 達 錄 取 標 準 ， 被 告 依 上 開 簡 章 之 約 定 應 錄 取 其 為 公 司 員 工  30

            乙 節 ， 顯 然 對 該 約 定 之 解 釋 及 適 用 上 有 所 誤 解 ， 亦 無 從 採 為  31

５



            本 件 訴 訟 之 請 求 權 基 礎 。  01

          � 承 上 ， 原 告 參 加 系 爭 甄 試 ， 無 從 適 用 或 類 推 適 用 民 法 第 165  02

            條 之 1優 等 懸 賞 廣 告 之 規 定 而 請 求 被 告 錄 取 其 為 108年 度 新 進  03

            工 員 ， 亦 無 系 爭 甄 試 簡 章 第 6條 第 1項 約 定 之 情 形 ， 是 原 告 以  04

            上 開 規 定 及 簡 章 約 定 主 張 被 告 應 錄 取 其 為 108年 度 之 新 進 工  05

            員 ， 於 法 未 合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又 原 告 所 援 引 之 上 開 請 求 權 基 礎  06

            ， 於 本 件 訴 訟 並 無 適 用 或 類 推 適 用 之 餘 地 ， 故 其 是 否 符 合 應  07

            試 資 格 之 事 實 ， 即 無 需 再 予 認 定 之 必 要 ， 併 予 指 明 之 。  08

        五 、 綜 上 所 述 ， 原 告 參 加 系 爭 甄 試 無 從 適 用 及 類 推 適 用 民 法 第 16  09

            5條 之 1規 定 而 課 予 被 告 應 聘 僱 其 為 工 員 而 成 立 僱 傭 契 約 關 係  10

            ， 亦 與 系 爭 甄 試 簡 章 第 6條 第 1項 約 定 之 情 形 不 符 。 從 而 ， 原  11

            告 依 系 爭 甄 試 簡 章 第 6條 第 1項 及 民 法 第 165條 之 1規 定 請 求 被  12

            告 應 錄 取 其 為 108年 度 之 新 進 工 員 ， 為 無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13

        六 、 訴 訟 費 用 負 擔 之 依 據 ：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78條 。  14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12    月     31    日  1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 事 第 五 庭    法   官   林 勳 煜  16

        上 開 正 本 係 照 原 本 作 成 。  17

        如 對 本 判 決 上 訴 ， 須 於 判 決 送 達 後 20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狀 。  18

        如 委 任 律 師 提 起 上 訴 者 ， 應 一 併 繳 納 上 訴 審 裁 判 費 。  19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1     月     2     日  2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吳 佩 芬  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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